
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 BL21 (DE3) 

#1540 菌株發酵生產之食品原料 2ʹ-岩藻糖基乳糖

(2ʹ-fucosyllactose)之使用限制及標示規定第三點修

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 前點之 2ʹ-岩藻糖基乳

糖供食品原料使用

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附表所列之規

格。 

(二) 限用於嬰兒與較

大嬰兒配方食品

及專供七歲以下

兒童之乳粉或類

似產品。 

(三) 使用限量為 1.2

公克/公升，以即

食或依標籤指示

調配後供食之狀

態作為計算基

準。 

(四) 應標示「本品為

利用基因改造微

生物生產」或「本

品為利用基因改

造微生物生產，

但最終不含基因

改造微生物及其

轉殖基因」之字

樣。但再經製

造、加工或調配

三、 前點之 2ʹ-岩藻糖基乳

糖供食品原料使用

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附表所列之規

格。 

(二) 限用於嬰兒配方

食品、較大嬰兒

配方輔助食品及

專供七歲以下兒

童之乳粉或類似

產品。 

(三) 使用限量為 1.2

公克/公升，以即

食或依標籤指示

調配後供食之狀

態作為計算基

準。 

(四) 應標示「本品為

利用基因改造微

生物生產」或「本

品為利用基因改

造微生物生產，

但最終不含基因

改造微生物及其

轉殖基因」之字

樣。但再經製

一、 現行規定第三點第二

項所定之使用範圍限

用於嬰兒配方食品、

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

品及專供七歲以下兒

童之乳粉或類似產

品，未包含「特殊醫

療用途嬰兒配方食

品」。 

二、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三條第二款規

定：「特殊營養食品：

指嬰兒與較大嬰兒配

方食品、…」，又依同

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

定：「本法第三條第二

款所定嬰兒與較大嬰

兒配方食品，包括嬰

兒配方食品、較大嬰

兒配方輔助食品及特

殊醫療用途嬰兒配方

食品。」茲為有效及

合理管理食品使用之

原料，衛生福利部業

依相關安全性程序評

估，擬將「特殊醫療

用途嬰兒配方食品」

增訂納入使用範圍，



製成之終產品，

得免標示其生產

來源資訊。 

造、加工或調配

製成之終產品，

得免標示其生產

來源資訊。 

爰將現行規定第三點

第二項使用範圍之

「嬰兒配方食品、較

大嬰兒配方輔助食

品」修正為「嬰兒與

較大嬰兒配方食品」。 

 


